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楊阮美綉

訴訟代理人  饒鴻鵬律師

複 代 理人  饒心雅律師

訴訟代理人  蔡得謙律師

上  訴  人  楊王錫  

            楊金樹  

            楊淑蘭  

0000000000000000

            楊蘭英  

0000000000000000

            楊桂花  

            楊文龍  

被 上訴 人  楊進松  

            楊進田  

上  八  人

訴訟代理人  曾耀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協同辦理解除建築套繪管制事件，楊阮美綉、

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11月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561號第一審

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暨命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

楊桂花、楊文龍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楊阮美綉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楊阮美綉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關於命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

楊文龍負擔訴訟費用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楊阮美綉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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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楊阮美綉主張：

(一)楊阮美綉係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

號，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分割自000地號，

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重測前為○○○000-0

地號）、000（分割自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0地

號）、000（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分割自000

-0地號，重測前為○○○000-00地號）地號土地（以上6筆

土地合稱000號等6筆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自000-00

地號土地，重測前為○○○000-00地號，下稱000號土地)、

000地號土地（分割自0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0

地號，下稱000號土地，以上8筆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

人，應有部分各為1/200(均係楊阮美綉之配偶○○○以民國

104年4月16日夫妻贈與為原因，於104年5月6日移轉登記予

楊阮美綉，惟○○○仍保有系爭土地部分之應有部分而為共

有人）。

(二)⒈訴外人○○○(已歿，對造上訴人楊王錫、楊金樹、楊淑

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等6人為○○○之法定繼承

人，下稱楊王錫等6人)未經000號等6筆土地之其他共有人同

意，擅自於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

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下稱○○○農舍)，

並向改制前臺中縣○○○設○○○○○00○0○0○○000000

○○鄉○○○0000號自用農舍建造執照(下稱○○○農舍建

造執照)。⒉被上訴人楊進松未經000號土地共有人○○○同

意，擅自於73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為臺中

市○○區○○路000巷00弄0號、00○，下稱楊進松農舍)，

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73年8月25日柒參建

管建字第3263號建造執照(下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⒊被

上訴人楊進田未經000號土地共有人○○○同意，擅自於74

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

路000巷00號，下稱楊進田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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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局申請核發74年12月10日柒肆建管建字第5243號建造執照

(下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

(三)○○○農舍、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均屬無權占有上開

所坐落土地，致該等土地遭套繪管制，妨害楊阮美綉等共有

人就該等土地所有權之行使。楊阮美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中段、第821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關於楊王錫等6人

部分），分別請求楊王錫等6人就○○○農舍建造執照；楊

進松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

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分別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等語。

二、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辯以：農舍建築基地因套繪

管制不得分割，為公法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非當事

人得自由處分，楊阮美綉為本件請求已無理由。況○○○、

楊進松、楊進田興建上開農舍，均有經當時系爭土地之共有

人同意，始能取得改制前臺中縣政府核准興建，並未違法，

楊阮美綉自有容忍義務等語。

三、原審為楊阮美綉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判命楊王錫等

6人應協同楊阮美綉就○○○農舍建造執照，向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楊阮美綉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000號等6

筆土地之套繪管制，並駁回楊阮美綉其餘之訴。楊阮美綉及

楊王錫等6人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楊阮美綉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楊阮美綉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廢

棄。㈡楊進松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

他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000號土地之套

繪管制。㈢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

及其他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000號土地

之套繪管制。楊王錫等6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

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楊阮美綉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兩

造答辯聲明均為：駁回對造上訴。

四、本院之判斷：

(一)楊阮美綉主張其夫○○○於104年5月6日贈與移轉登記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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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應有部分各1/200予伊，楊王錫等6人之被繼承人○○○

於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農舍，並向改制前

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於

73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楊進松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

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於74年間

在000號土地上興建楊進田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

設局申請核發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致系爭土地分別遭上開

建築執照套繪管制等事實，有上開建造執照、土地登記謄

本、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月5日函(原審卷一第85-8

9、179-287、309-310頁)為證，且為楊王錫等6人、楊進

松、楊進田所不爭執，堪信屬實。

(二)按農業發展條例(下稱農發條例)第18條第5項規定「前四項

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最高樓地板面積、農舍建蔽率、容積

率、最大基層建築面積與高度、許可條件、申請程序、興建

方式、許可之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下稱

農舍辦法）第12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於核發建造執照後，應造冊列管，同時將農舍坐落

之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之清冊，送地政機關於土

地登記簿上註記，並副知該府農業單位建檔列管。（第2

項）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建

築機關應於地籍套繪圖上，將已興建及未興建農舍之農業用

地分別著色標示，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第3

項）已申請興建農舍領有使用執照之農業用地經套繪管制，

除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除：一、農舍坐落之農業

用地已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二、非屬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已

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三、農舍用地面積與農業用地面積比例

符合法令規定，經依變更使用執照程序申請解除套繪管制

後，該農業用地面積仍達零點二五公頃以上。（第4項）前

項第三款農舍坐落該筆農業用地面積大於零點二五公頃，且

二者面積比例符合法令規定，其餘超出規定比例部分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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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得免經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逕依變更使用執照程

序解除套繪管制。（第5項）第三項農業用地經解除套繪管

制，或原領得之農舍建造執照已逾期失其效力經申請解除套

繪管制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將農舍坐落之

地號、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及解除套繪管制之所有地號

清冊，囑託地政機關塗銷第一項之註記登記」。前開規範目

的，除在落實農發條例第18條規定，確保農舍與其坐落農地

面積、比例符合法令外，亦在使已興建農舍所餘農業用地仍

確供積極農業生產使用，保障基本農業經營規模及農地完整

性，避免農舍與農業用地分由不同人所有，造成農地未確供

農業經營利用、過度細分問題，達成農發條例第1條所定確

保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立法目的。由上開法令可知，

農發條例授權農舍辦法訂定之相關套繪管制之規定，屬公法

上對於所有權之限制，所有權人自不得任以意思表示解除該

等限制。系爭土地為農舍建築基地，其所受套繪管制事項，

既為公法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且為主管機關之行政

職權，並非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私權事項，自非當事人得自

由處分。而農舍辦法第12條第3項已明定，除符合該項所列

三款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除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套繪管

制，楊阮美綉自承系爭土地並無符合前述三款情形(本院卷

第243頁)，則其請求對造協同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

制，即屬違反前開公法上強制規定，自不能准許。楊阮美綉

請求再開辯論，調查其得否執法院判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辦理解除套繪手續等情，因前開說明，本院認無必要再

開辯論調查之。至於楊阮美綉所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2826號判決，其案情事實係農舍所有人可依法辦理變更建

築物用途為住宅，據以解除相關土地之套繪管制，卻拒絕辦

理，致妨害他人就相關土地所有權能之行使；另所引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776號解釋內容，則並非針對農舍套繪管制所

為，與本件訟爭事實及法律關係均有不同，自難比附援引為

有利楊阮美綉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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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者，楊阮美綉雖主張○○○、楊進松、楊進田興建上開農

舍時，均未經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屬無權占有農舍

所坐落之土地云云，惟查：

　⒈證人即○○○之弟、楊阮美綉之夫○○○證稱：我知道楊進

田約74年間有在000號土地上、楊進松約73年間有在000地號

上興建房屋，他們在蓋我經過有看到。我有與父親○○○同

住。○○○約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房屋時，我知

道，我都有從那邊經過有看到，那是祖先分的土地，是祖先

分給他們的所在（台語）。○○○、楊進松、楊進田先後興

建農舍時都沒有經過我同意，我當時沒有做什麼處理或反

應，想說都是祖先分的，他們管理的，我不會去擋。祖先分

的土地，我們有分管，就祖先分的那個地方給你管理，田這

樣給你做。○○○、楊進松、楊進田蓋房子的地方，就是分

給他做田的範圍。我也有分到，範圍在楊進松、楊進田的前

面等語（原審卷二第104至109頁）。依其所證，可知○○

○、楊進松、楊進田係在渠等各自分管之祖產共有土地上興

建農舍，故○○○即便自始明知農舍興建之事，卻從未有任

何反對之舉，衡量此等利害關係與時空背景，○○○、楊進

松、楊進田當初系爭土地興建農舍，欲徵得祖產土地共有人

同意使用各農舍所坐落之土地，應非難事。

　⒉○○○雖另證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均未經

伊同意，且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伊

之印文（見原審卷一第441、445、431頁）並非真正，亦非

伊所蓋用云云(原審卷二第104至108頁）。惟查○○○興建

農舍時，其父○○○始為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並

非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此為楊阮美綉所不爭執(本院卷

第243、244頁)，故○○○興建農舍時本無須徵得○○○同

意，而其與○○○既為父子至親關係，且所使用之土地本為

其分管之土地，衡情○○○應有同意○○○興建農舍。且證

人○○○(與○○○、○○○為堂兄弟關係)亦證稱：伊為○

○○農舍坐落土地之共有人，因為土地是共有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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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房屋必須取得全體共有人同意，所以才來找伊蓋印章。

當時○○○是向伊大哥○○○說要請土地共有人蓋章，伊就

將伊印章放在○○○處，並授權○○○蓋章表示同意，○○

○也有同意，堂兄弟要蓋房子，大家都會表示恭喜，不可能

去反對。另外有兩個堂兄弟也有蓋房子，伊也有同意並用

印，印象中三個堂兄弟蓋房子大約都是同一個模式等語（本

院卷第183-186頁），堪認○○○興建農舍時，應有徵得000

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同意並蓋章出具同意書。

　⒊雖臺中市○○區○○000○0○0○○○○○○○○00○鄉○

○○00000號自用農舍使用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第3828號建

築執照等申請書卷內，經確認查無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原

審卷二87頁)。惟參前開○○○明確證述有蓋章出具同意書

面；再觀之臺中市○○區○○於000○0○00○○○區○○○

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69神鄉建字第14959號自用農舍使用

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第3828號建築執照申請案卷所附「實施

都市計畫以外地區自用農舍建造執照申請書」上記載「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一份」、另在「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自用農

舍建造執照審查表」之「(3)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審查結

果欄內打「ˇ」（見原審卷二21頁）；且○○○農舍申請興

建時，依法須檢附全部土地共有人使用權同意書，此有臺中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4月17日函可憑（本院卷135頁），

足見○○○申請興建農舍時，應有檢附全部土地共有人之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僅因年代久遠資料逸失或其他不明原因，

致69神鄉建字第14959號自用農舍使用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

第3828號建造執照申請案卷未存在該等文件，尚不得以此推

認○○○興建農舍未徵得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之同意。

　⒋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分別有經當時之000號土

地、000號土地共有人同意一節，有前開證人○○○之證

詞，及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卷宗內之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見原審卷一第441、445、431頁，其上均有土地

共有人○○○、○○○之印文）為證。○○○雖證稱前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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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伊之印文並非真正且非伊所蓋用云云。惟

如前述，○○○自始明知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之事，卻

從未有任何反對或異議之舉，堪認楊進松、楊進田應有徵得

○○○同意，否則○○○當不致長期容任渠等於共有土地上

興建農舍、侵害自身使用共有土地之重大權益，故○○○證

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均未經伊同意一節，悖於常理，

不足採信。且證人即楊進松之胞姐○○○已證稱：楊進松農

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是伊拿去給○○○

蓋的，計有二次，伊沒有注意○○○之父○○○之印文是誰

蓋的，但當時○○○與○○○同住等語(原審卷二第33-36

頁)；證人即楊進田之配偶○○○○○○亦證稱：楊進田農

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是伊在○○○家拿

給當時住伊隔壁之○○○夫妻蓋的，當時伊在客廳等，楊進

順他們蓋好後就交予伊，但伊忘記當時是○○○夫妻何人蓋

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9-32頁)，復核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

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相同，堪認○○○確

有蓋印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同意楊進松、楊進田於共有土

地上興建農舍。

　⒌楊阮美綉雖以○○○於70年11月4日開立郵政存簿儲金帳戶

時於印鑑單上所留印文(本院卷115頁)，及於104年1月12日

在臺中○○○○○○○○○申請印鑑證明時於申請書上所留

印文(本院卷111頁)，均與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

之印文不同為由，主張該等同意書上○○○之印文並非真正

云云。惟按一般人擁有並使用多顆印章蓋用於不同文件，事

屬平常，自不得以前開文書上之印文不同，否定前揭土地使

用權同意書上○○○印文之真正。

　⒍從而，被告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抗辯：○○○農

舍、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之興建，均經當時所坐落系爭

土地共有人同意一節，應可採信。

(四)按使用借貸契約係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出具

土地使用同意書，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土地受讓人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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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繼受其前手與土地使用人間之法律關係，土地使用人不

得執該法律關係對土地買受人主張其有使用土地之權利。惟

於具體個案情形，法院仍得斟酌土地買受人行使權利，有無

違反誠信原則而為判斷。又特定當事人間倘以不動產為標的

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

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所明知者，

縱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因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

公示作用，自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

觀，並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基於「債

權物權化」法理所衍生之結果，如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

得而知，縱為債權契約，其契約內容仍非不得對第三人發生

法律上之效力。前上述，○○○、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

時，均有經當時農舍所坐落之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而與之

分別成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其中○○○興建農舍時，○○

○雖非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惟其父○○○為000號等6筆

土地共有人並同意○○○興建農舍，○○○與○○○已成立

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嗣於69年9月24日贈與移轉000號

等6筆土地之持分予○○○，○○○復於104年5月6日將其中

應有部分1/200移轉登記予其妻楊阮美綉(見原審卷一24、27

頁土地登記謄本)，基於期長密切之親屬生活與地緣關係，

○○○與楊阮美綉於繼受000號等6筆土地持分時，對於○○

○與○○○間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應有所知。至於楊進

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已係該等農舍所坐落之000

號土地、000號土地共有人，並同意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

舍而各與之成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嗣於104年5月6

日將000號土地、000號土地其中應有部分1/200移轉登記予

楊阮美綉，則基於夫妻至親及親族地緣長期關係，楊阮美綉

於繼受000號土地、000號土地時，對於○○○與楊進松、楊

進田間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自亦知之甚明。是○○○、楊

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與各該農舍所坐落之系爭土地共

有人所成立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均應對繼受系爭土地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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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楊阮美綉發生法律上效力。從而，○○○之繼承人即楊王

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抗辯其等係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興

建農舍，並未妨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所有權一節，即屬可

採。

五、綜上所述，楊阮美綉請求對造協同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

管制，係違反農舍辦法第12條第3項之規定，且○○○、楊

進松、楊進田係經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興

建農舍，並未妨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所有權，故楊阮美綉以

其系爭土地所有權受妨害為由，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

第821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關於楊王錫等6人部分），

分別請求楊王錫等6人就○○○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就楊

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

楊阮美綉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分別

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

判命楊王錫等6人應協同楊阮美綉就○○○農舍建造執照，

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楊阮美綉與其他共有人所

共有000號等6筆土地之套繪管制，自有未洽。楊王錫等6人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原審為

楊阮美綉敗訴部分，核無不合，楊阮美綉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尚屬無據，其上訴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楊王錫等6人上訴為有理由，楊阮美綉上訴

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劉惠娟

　　　　　　　　　　　　　　　　　　　法　官　蔡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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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楊阮美綉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詹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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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楊阮美綉
訴訟代理人  饒鴻鵬律師
複 代 理人  饒心雅律師
訴訟代理人  蔡得謙律師
上  訴  人  楊王錫  
            楊金樹  
            楊淑蘭  


            楊蘭英  


            楊桂花  
            楊文龍  
被 上訴 人  楊進松  
            楊進田  
上  八  人
訴訟代理人  曾耀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協同辦理解除建築套繪管制事件，楊阮美綉、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561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暨命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楊阮美綉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楊阮美綉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關於命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負擔訴訟費用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楊阮美綉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楊阮美綉主張：
(一)楊阮美綉係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分割自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分割自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0地號）、000（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分割自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0地號）地號土地（以上6筆土地合稱000號等6筆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自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000-00地號，下稱000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自0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0地號，下稱000號土地，以上8筆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為1/200(均係楊阮美綉之配偶○○○以民國104年4月16日夫妻贈與為原因，於104年5月6日移轉登記予楊阮美綉，惟○○○仍保有系爭土地部分之應有部分而為共有人）。
(二)⒈訴外人○○○(已歿，對造上訴人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等6人為○○○之法定繼承人，下稱楊王錫等6人)未經000號等6筆土地之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於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下稱○○○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設○○○○○00○0○0○○000000○○鄉○○○0000號自用農舍建造執照(下稱○○○農舍建造執照)。⒉被上訴人楊進松未經000號土地共有人○○○同意，擅自於73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號、00○，下稱楊進松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73年8月25日柒參建管建字第3263號建造執照(下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⒊被上訴人楊進田未經000號土地共有人○○○同意，擅自於74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下稱楊進田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74年12月10日柒肆建管建字第5243號建造執照(下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
(三)○○○農舍、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均屬無權占有上開所坐落土地，致該等土地遭套繪管制，妨害楊阮美綉等共有人就該等土地所有權之行使。楊阮美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關於楊王錫等6人部分），分別請求楊王錫等6人就○○○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分別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等語。
二、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辯以：農舍建築基地因套繪管制不得分割，為公法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非當事人得自由處分，楊阮美綉為本件請求已無理由。況○○○、楊進松、楊進田興建上開農舍，均有經當時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同意，始能取得改制前臺中縣政府核准興建，並未違法，楊阮美綉自有容忍義務等語。
三、原審為楊阮美綉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判命楊王錫等6人應協同楊阮美綉就○○○農舍建造執照，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楊阮美綉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000號等6筆土地之套繪管制，並駁回楊阮美綉其餘之訴。楊阮美綉及楊王錫等6人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楊阮美綉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楊阮美綉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廢棄。㈡楊進松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000號土地之套繪管制。㈢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000號土地之套繪管制。楊王錫等6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楊阮美綉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兩造答辯聲明均為：駁回對造上訴。
四、本院之判斷：
(一)楊阮美綉主張其夫○○○於104年5月6日贈與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200予伊，楊王錫等6人之被繼承人○○○於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於73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楊進松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於74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楊進田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致系爭土地分別遭上開建築執照套繪管制等事實，有上開建造執照、土地登記謄本、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月5日函(原審卷一第85-89、179-287、309-310頁)為證，且為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所不爭執，堪信屬實。
(二)按農業發展條例(下稱農發條例)第18條第5項規定「前四項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最高樓地板面積、農舍建蔽率、容積率、最大基層建築面積與高度、許可條件、申請程序、興建方式、許可之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下稱農舍辦法）第12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於核發建造執照後，應造冊列管，同時將農舍坐落之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之清冊，送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並副知該府農業單位建檔列管。（第2項）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地籍套繪圖上，將已興建及未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分別著色標示，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第3項）已申請興建農舍領有使用執照之農業用地經套繪管制，除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除：一、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二、非屬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三、農舍用地面積與農業用地面積比例符合法令規定，經依變更使用執照程序申請解除套繪管制後，該農業用地面積仍達零點二五公頃以上。（第4項）前項第三款農舍坐落該筆農業用地面積大於零點二五公頃，且二者面積比例符合法令規定，其餘超出規定比例部分之農業用地得免經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逕依變更使用執照程序解除套繪管制。（第5項）第三項農業用地經解除套繪管制，或原領得之農舍建造執照已逾期失其效力經申請解除套繪管制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將農舍坐落之地號、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及解除套繪管制之所有地號清冊，囑託地政機關塗銷第一項之註記登記」。前開規範目的，除在落實農發條例第18條規定，確保農舍與其坐落農地面積、比例符合法令外，亦在使已興建農舍所餘農業用地仍確供積極農業生產使用，保障基本農業經營規模及農地完整性，避免農舍與農業用地分由不同人所有，造成農地未確供農業經營利用、過度細分問題，達成農發條例第1條所定確保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立法目的。由上開法令可知，農發條例授權農舍辦法訂定之相關套繪管制之規定，屬公法上對於所有權之限制，所有權人自不得任以意思表示解除該等限制。系爭土地為農舍建築基地，其所受套繪管制事項，既為公法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且為主管機關之行政職權，並非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私權事項，自非當事人得自由處分。而農舍辦法第12條第3項已明定，除符合該項所列三款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除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套繪管制，楊阮美綉自承系爭土地並無符合前述三款情形(本院卷第243頁)，則其請求對造協同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即屬違反前開公法上強制規定，自不能准許。楊阮美綉請求再開辯論，調查其得否執法院判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套繪手續等情，因前開說明，本院認無必要再開辯論調查之。至於楊阮美綉所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26號判決，其案情事實係農舍所有人可依法辦理變更建築物用途為住宅，據以解除相關土地之套繪管制，卻拒絕辦理，致妨害他人就相關土地所有權能之行使；另所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6號解釋內容，則並非針對農舍套繪管制所為，與本件訟爭事實及法律關係均有不同，自難比附援引為有利楊阮美綉之依據。　
(三)再者，楊阮美綉雖主張○○○、楊進松、楊進田興建上開農舍時，均未經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屬無權占有農舍所坐落之土地云云，惟查：
　⒈證人即○○○之弟、楊阮美綉之夫○○○證稱：我知道楊進田約74年間有在000號土地上、楊進松約73年間有在000地號上興建房屋，他們在蓋我經過有看到。我有與父親○○○同住。○○○約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房屋時，我知道，我都有從那邊經過有看到，那是祖先分的土地，是祖先分給他們的所在（台語）。○○○、楊進松、楊進田先後興建農舍時都沒有經過我同意，我當時沒有做什麼處理或反應，想說都是祖先分的，他們管理的，我不會去擋。祖先分的土地，我們有分管，就祖先分的那個地方給你管理，田這樣給你做。○○○、楊進松、楊進田蓋房子的地方，就是分給他做田的範圍。我也有分到，範圍在楊進松、楊進田的前面等語（原審卷二第104至109頁）。依其所證，可知○○○、楊進松、楊進田係在渠等各自分管之祖產共有土地上興建農舍，故○○○即便自始明知農舍興建之事，卻從未有任何反對之舉，衡量此等利害關係與時空背景，○○○、楊進松、楊進田當初系爭土地興建農舍，欲徵得祖產土地共有人同意使用各農舍所坐落之土地，應非難事。
　⒉○○○雖另證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均未經伊同意，且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伊之印文（見原審卷一第441、445、431頁）並非真正，亦非伊所蓋用云云(原審卷二第104至108頁）。惟查○○○興建農舍時，其父○○○始為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並非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此為楊阮美綉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3、244頁)，故○○○興建農舍時本無須徵得○○○同意，而其與○○○既為父子至親關係，且所使用之土地本為其分管之土地，衡情○○○應有同意○○○興建農舍。且證人○○○(與○○○、○○○為堂兄弟關係)亦證稱：伊為○○○農舍坐落土地之共有人，因為土地是共有的，○○○要興建房屋必須取得全體共有人同意，所以才來找伊蓋印章。當時○○○是向伊大哥○○○說要請土地共有人蓋章，伊就將伊印章放在○○○處，並授權○○○蓋章表示同意，○○○也有同意，堂兄弟要蓋房子，大家都會表示恭喜，不可能去反對。另外有兩個堂兄弟也有蓋房子，伊也有同意並用印，印象中三個堂兄弟蓋房子大約都是同一個模式等語（本院卷第183-186頁），堪認○○○興建農舍時，應有徵得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同意並蓋章出具同意書。
　⒊雖臺中市○○區○○000○0○0○○○○○○○○00○鄉○○○00000號自用農舍使用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第3828號建築執照等申請書卷內，經確認查無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原審卷二87頁)。惟參前開○○○明確證述有蓋章出具同意書面；再觀之臺中市○○區○○於000○0○00○○○區○○○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69神鄉建字第14959號自用農舍使用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第3828號建築執照申請案卷所附「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自用農舍建造執照申請書」上記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一份」、另在「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自用農舍建造執照審查表」之「(3)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審查結果欄內打「ˇ」（見原審卷二21頁）；且○○○農舍申請興建時，依法須檢附全部土地共有人使用權同意書，此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4月17日函可憑（本院卷135頁），足見○○○申請興建農舍時，應有檢附全部土地共有人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僅因年代久遠資料逸失或其他不明原因，致69神鄉建字第14959號自用農舍使用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第3828號建造執照申請案卷未存在該等文件，尚不得以此推認○○○興建農舍未徵得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之同意。
　⒋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分別有經當時之000號土地、000號土地共有人同意一節，有前開證人○○○之證詞，及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卷宗內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見原審卷一第441、445、431頁，其上均有土地共有人○○○、○○○之印文）為證。○○○雖證稱前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伊之印文並非真正且非伊所蓋用云云。惟如前述，○○○自始明知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之事，卻從未有任何反對或異議之舉，堪認楊進松、楊進田應有徵得○○○同意，否則○○○當不致長期容任渠等於共有土地上興建農舍、侵害自身使用共有土地之重大權益，故○○○證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均未經伊同意一節，悖於常理，不足採信。且證人即楊進松之胞姐○○○已證稱：楊進松農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是伊拿去給○○○蓋的，計有二次，伊沒有注意○○○之父○○○之印文是誰蓋的，但當時○○○與○○○同住等語(原審卷二第33-36頁)；證人即楊進田之配偶○○○○○○亦證稱：楊進田農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是伊在○○○家拿給當時住伊隔壁之○○○夫妻蓋的，當時伊在客廳等，楊進順他們蓋好後就交予伊，但伊忘記當時是○○○夫妻何人蓋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9-32頁)，復核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相同，堪認○○○確有蓋印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同意楊進松、楊進田於共有土地上興建農舍。
　⒌楊阮美綉雖以○○○於70年11月4日開立郵政存簿儲金帳戶時於印鑑單上所留印文(本院卷115頁)，及於104年1月12日在臺中○○○○○○○○○申請印鑑證明時於申請書上所留印文(本院卷111頁)，均與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不同為由，主張該等同意書上○○○之印文並非真正云云。惟按一般人擁有並使用多顆印章蓋用於不同文件，事屬平常，自不得以前開文書上之印文不同，否定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印文之真正。
　⒍從而，被告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抗辯：○○○農舍、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之興建，均經當時所坐落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一節，應可採信。
(四)按使用借貸契約係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土地受讓人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土地使用人間之法律關係，土地使用人不得執該法律關係對土地買受人主張其有使用土地之權利。惟於具體個案情形，法院仍得斟酌土地買受人行使權利，有無違反誠信原則而為判斷。又特定當事人間倘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所明知者，縱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因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自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並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基於「債權物權化」法理所衍生之結果，如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縱為債權契約，其契約內容仍非不得對第三人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前上述，○○○、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均有經當時農舍所坐落之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而與之分別成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其中○○○興建農舍時，○○○雖非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惟其父○○○為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並同意○○○興建農舍，○○○與○○○已成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嗣於69年9月24日贈與移轉000號等6筆土地之持分予○○○，○○○復於104年5月6日將其中應有部分1/200移轉登記予其妻楊阮美綉(見原審卷一24、27頁土地登記謄本)，基於期長密切之親屬生活與地緣關係，○○○與楊阮美綉於繼受000號等6筆土地持分時，對於○○○與○○○間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應有所知。至於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已係該等農舍所坐落之000號土地、000號土地共有人，並同意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而各與之成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嗣於104年5月6日將000號土地、000號土地其中應有部分1/200移轉登記予楊阮美綉，則基於夫妻至親及親族地緣長期關係，楊阮美綉於繼受000號土地、000號土地時，對於○○○與楊進松、楊進田間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自亦知之甚明。是○○○、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與各該農舍所坐落之系爭土地共有人所成立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均應對繼受系爭土地持分之楊阮美綉發生法律上效力。從而，○○○之繼承人即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抗辯其等係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興建農舍，並未妨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所有權一節，即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楊阮美綉請求對造協同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係違反農舍辦法第12條第3項之規定，且○○○、楊進松、楊進田係經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興建農舍，並未妨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所有權，故楊阮美綉以其系爭土地所有權受妨害為由，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關於楊王錫等6人部分），分別請求楊王錫等6人就○○○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分別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判命楊王錫等6人應協同楊阮美綉就○○○農舍建造執照，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楊阮美綉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000號等6筆土地之套繪管制，自有未洽。楊王錫等6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原審為楊阮美綉敗訴部分，核無不合，楊阮美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尚屬無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楊王錫等6人上訴為有理由，楊阮美綉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劉惠娟
　　　　　　　　　　　　　　　　　　　法　官　蔡建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楊阮美綉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詹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楊阮美綉
訴訟代理人  饒鴻鵬律師
複 代 理人  饒心雅律師
訴訟代理人  蔡得謙律師
上  訴  人  楊王錫  
            楊金樹  
            楊淑蘭  

            楊蘭英  

            楊桂花  
            楊文龍  
被 上訴 人  楊進松  
            楊進田  
上  八  人
訴訟代理人  曾耀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協同辦理解除建築套繪管制事件，楊阮美綉、
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11月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561號第一審
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暨命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
    楊桂花、楊文龍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楊阮美綉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楊阮美綉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關於命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
    楊文龍負擔訴訟費用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楊阮美綉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楊阮美綉主張：
(一)楊阮美綉係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重測
    前為○○○000-0地號）、000（分割自000地號，重測前為○○○0
    00-0地號）、000（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分割自
    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0地號）、000（重測前為○○○
    000-0地號）、000（分割自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0
    地號）地號土地（以上6筆土地合稱000號等6筆土地）、000
    地號土地（分割自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000-00地
    號，下稱000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自000-00地號，
    重測前為○○○000-00地號，下稱000號土地，以上8筆土地合
    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為1/200(均係楊阮美綉
    之配偶○○○以民國104年4月16日夫妻贈與為原因，於104年5
    月6日移轉登記予楊阮美綉，惟○○○仍保有系爭土地部分之應
    有部分而為共有人）。
(二)⒈訴外人○○○(已歿，對造上訴人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
    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等6人為○○○之法定繼承人，下稱楊
    王錫等6人)未經000號等6筆土地之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於
    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為臺中市○○
    區○○路000巷00弄00號，下稱○○○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
    ○○設○○○○○00○0○0○○000000○○鄉○○○0000號自用農舍建造執照
    (下稱○○○農舍建造執照)。⒉被上訴人楊進松未經000號土地
    共有人○○○同意，擅自於73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農舍(門
    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號、00○，下稱楊進松
    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73年8月25日
    柒參建管建字第3263號建造執照(下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
    。⒊被上訴人楊進田未經000號土地共有人○○○同意，擅自於7
    4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
    00巷00號，下稱楊進田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
    局申請核發74年12月10日柒肆建管建字第5243號建造執照(
    下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
(三)○○○農舍、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均屬無權占有上開所
    坐落土地，致該等土地遭套繪管制，妨害楊阮美綉等共有人
    就該等土地所有權之行使。楊阮美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中段、第821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關於楊王錫等6人部
    分），分別請求楊王錫等6人就○○○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就
    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
    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分
    別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等語。
二、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辯以：農舍建築基地因套繪
    管制不得分割，為公法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非當事
    人得自由處分，楊阮美綉為本件請求已無理由。況○○○、楊
    進松、楊進田興建上開農舍，均有經當時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同意，始能取得改制前臺中縣政府核准興建，並未違法，楊
    阮美綉自有容忍義務等語。
三、原審為楊阮美綉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判命楊王錫等
    6人應協同楊阮美綉就○○○農舍建造執照，向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辦理解除楊阮美綉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000號等6筆土
    地之套繪管制，並駁回楊阮美綉其餘之訴。楊阮美綉及楊王
    錫等6人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楊阮美綉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關於駁回楊阮美綉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廢棄。㈡
    楊進松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共有
    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000號土地之套繪管制
    。㈢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
    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000號土地之套繪
    管制。楊王錫等6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部分廢棄
    。㈡上廢棄部分，楊阮美綉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兩造答辯聲
    明均為：駁回對造上訴。
四、本院之判斷：
(一)楊阮美綉主張其夫○○○於104年5月6日贈與移轉登記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各1/200予伊，楊王錫等6人之被繼承人○○○於69年
    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
    府建設局申請核發○○○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於73年間在000
    號土地上興建楊進松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
    請核發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於74年間在000號土地
    上興建楊進田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
    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致系爭土地分別遭上開建築執照套繪
    管制等事實，有上開建造執照、土地登記謄本、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112年1月5日函(原審卷一第85-89、179-287、30
    9-310頁)為證，且為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所不爭
    執，堪信屬實。
(二)按農業發展條例(下稱農發條例)第18條第5項規定「前四項
    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最高樓地板面積、農舍建蔽率、容積
    率、最大基層建築面積與高度、許可條件、申請程序、興建
    方式、許可之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下稱
    農舍辦法）第12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於核發建造執照後，應造冊列管，同時將農舍坐落
    之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之清冊，送地政機關於土
    地登記簿上註記，並副知該府農業單位建檔列管。（第2項
    ）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應於地籍套繪圖上，將已興建及未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分別著色標示，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第3項
    ）已申請興建農舍領有使用執照之農業用地經套繪管制，除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除：一、農舍坐落之農業用
    地已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二、非屬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變
    更為非農業用地。三、農舍用地面積與農業用地面積比例符
    合法令規定，經依變更使用執照程序申請解除套繪管制後，
    該農業用地面積仍達零點二五公頃以上。（第4項）前項第
    三款農舍坐落該筆農業用地面積大於零點二五公頃，且二者
    面積比例符合法令規定，其餘超出規定比例部分之農業用地
    得免經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逕依變更使用執照程序解
    除套繪管制。（第5項）第三項農業用地經解除套繪管制，
    或原領得之農舍建造執照已逾期失其效力經申請解除套繪管
    制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將農舍坐落之地號
    、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及解除套繪管制之所有地號清冊
    ，囑託地政機關塗銷第一項之註記登記」。前開規範目的，
    除在落實農發條例第18條規定，確保農舍與其坐落農地面積
    、比例符合法令外，亦在使已興建農舍所餘農業用地仍確供
    積極農業生產使用，保障基本農業經營規模及農地完整性，
    避免農舍與農業用地分由不同人所有，造成農地未確供農業
    經營利用、過度細分問題，達成農發條例第1條所定確保農
    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立法目的。由上開法令可知，農發
    條例授權農舍辦法訂定之相關套繪管制之規定，屬公法上對
    於所有權之限制，所有權人自不得任以意思表示解除該等限
    制。系爭土地為農舍建築基地，其所受套繪管制事項，既為
    公法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且為主管機關之行政職權
    ，並非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私權事項，自非當事人得自由處
    分。而農舍辦法第12條第3項已明定，除符合該項所列三款
    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除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套繪管制，楊
    阮美綉自承系爭土地並無符合前述三款情形(本院卷第243頁
    )，則其請求對造協同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即屬
    違反前開公法上強制規定，自不能准許。楊阮美綉請求再開
    辯論，調查其得否執法院判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
    解除套繪手續等情，因前開說明，本院認無必要再開辯論調
    查之。至於楊阮美綉所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26號
    判決，其案情事實係農舍所有人可依法辦理變更建築物用途
    為住宅，據以解除相關土地之套繪管制，卻拒絕辦理，致妨
    害他人就相關土地所有權能之行使；另所引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776號解釋內容，則並非針對農舍套繪管制所為，與本
    件訟爭事實及法律關係均有不同，自難比附援引為有利楊阮
    美綉之依據。　
(三)再者，楊阮美綉雖主張○○○、楊進松、楊進田興建上開農舍
    時，均未經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屬無權占有農舍所
    坐落之土地云云，惟查：
　⒈證人即○○○之弟、楊阮美綉之夫○○○證稱：我知道楊進田約74
    年間有在000號土地上、楊進松約73年間有在000地號上興建
    房屋，他們在蓋我經過有看到。我有與父親○○○同住。○○○約
    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房屋時，我知道，我都有從
    那邊經過有看到，那是祖先分的土地，是祖先分給他們的所
    在（台語）。○○○、楊進松、楊進田先後興建農舍時都沒有
    經過我同意，我當時沒有做什麼處理或反應，想說都是祖先
    分的，他們管理的，我不會去擋。祖先分的土地，我們有分
    管，就祖先分的那個地方給你管理，田這樣給你做。○○○、
    楊進松、楊進田蓋房子的地方，就是分給他做田的範圍。我
    也有分到，範圍在楊進松、楊進田的前面等語（原審卷二第
    104至109頁）。依其所證，可知○○○、楊進松、楊進田係在
    渠等各自分管之祖產共有土地上興建農舍，故○○○即便自始
    明知農舍興建之事，卻從未有任何反對之舉，衡量此等利害
    關係與時空背景，○○○、楊進松、楊進田當初系爭土地興建
    農舍，欲徵得祖產土地共有人同意使用各農舍所坐落之土地
    ，應非難事。
　⒉○○○雖另證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均未經伊同意
    ，且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伊之印文
    （見原審卷一第441、445、431頁）並非真正，亦非伊所蓋
    用云云(原審卷二第104至108頁）。惟查○○○興建農舍時，其
    父○○○始為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並非000號等6筆土地
    共有人，此為楊阮美綉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3、244頁)，故
    ○○○興建農舍時本無須徵得○○○同意，而其與○○○既為父子至
    親關係，且所使用之土地本為其分管之土地，衡情○○○應有
    同意○○○興建農舍。且證人○○○(與○○○、○○○為堂兄弟關係)亦
    證稱：伊為○○○農舍坐落土地之共有人，因為土地是共有的
    ，○○○要興建房屋必須取得全體共有人同意，所以才來找伊
    蓋印章。當時○○○是向伊大哥○○○說要請土地共有人蓋章，伊
    就將伊印章放在○○○處，並授權○○○蓋章表示同意，○○○也有
    同意，堂兄弟要蓋房子，大家都會表示恭喜，不可能去反對
    。另外有兩個堂兄弟也有蓋房子，伊也有同意並用印，印象
    中三個堂兄弟蓋房子大約都是同一個模式等語（本院卷第18
    3-186頁），堪認○○○興建農舍時，應有徵得000號等6筆土地
    共有人同意並蓋章出具同意書。
　⒊雖臺中市○○區○○000○0○0○○○○○○○○00○鄉○○○00000號自用農舍
    使用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第3828號建築執照等申請書卷內，
    經確認查無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原審卷二87頁)。惟參前開
    ○○○明確證述有蓋章出具同意書面；再觀之臺中市○○區○○於0
    00○0○00○○○區○○○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69神鄉建字第14959
    號自用農舍使用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第3828號建築執照申請
    案卷所附「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自用農舍建造執照申請書
    」上記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一份」、另在「實施都市計畫
    以外地區自用農舍建造執照審查表」之「(3)土地使用權同
    意書」之審查結果欄內打「ˇ」（見原審卷二21頁）；且○○○
    農舍申請興建時，依法須檢附全部土地共有人使用權同意書
    ，此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4月17日函可憑（本院卷
    135頁），足見○○○申請興建農舍時，應有檢附全部土地共有
    人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僅因年代久遠資料逸失或其他不明
    原因，致69神鄉建字第14959號自用農舍使用執照及其69神
    鄉建字第3828號建造執照申請案卷未存在該等文件，尚不得
    以此推認○○○興建農舍未徵得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之同意
    。
　⒋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分別有經當時之000號土地、
    000號土地共有人同意一節，有前開證人○○○之證詞，及楊進
    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卷宗內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見原審卷一第441、445、431頁，其上均有土地共有人○○○、
    ○○○之印文）為證。○○○雖證稱前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伊之
    印文並非真正且非伊所蓋用云云。惟如前述，○○○自始明知
    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之事，卻從未有任何反對或異議之
    舉，堪認楊進松、楊進田應有徵得○○○同意，否則○○○當不致
    長期容任渠等於共有土地上興建農舍、侵害自身使用共有土
    地之重大權益，故○○○證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均未經
    伊同意一節，悖於常理，不足採信。且證人即楊進松之胞姐
    ○○○已證稱：楊進松農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
    是伊拿去給○○○蓋的，計有二次，伊沒有注意○○○之父○○○之
    印文是誰蓋的，但當時○○○與○○○同住等語(原審卷二第33-36
    頁)；證人即楊進田之配偶○○○○○○亦證稱：楊進田農舍之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是伊在○○○家拿給當時住伊隔
    壁之○○○夫妻蓋的，當時伊在客廳等，楊進順他們蓋好後就
    交予伊，但伊忘記當時是○○○夫妻何人蓋的等語(原審卷二第
    29-32頁)，復核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
    書上之○○○印文相同，堪認○○○確有蓋印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而同意楊進松、楊進田於共有土地上興建農舍。
　⒌楊阮美綉雖以○○○於70年11月4日開立郵政存簿儲金帳戶時於
    印鑑單上所留印文(本院卷115頁)，及於104年1月12日在臺
    中○○○○○○○○○申請印鑑證明時於申請書上所留印文(本院卷11
    1頁)，均與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不同為由，
    主張該等同意書上○○○之印文並非真正云云。惟按一般人擁
    有並使用多顆印章蓋用於不同文件，事屬平常，自不得以前
    開文書上之印文不同，否定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印
    文之真正。
　⒍從而，被告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抗辯：○○○農舍、
    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之興建，均經當時所坐落系爭土地
    共有人同意一節，應可採信。
(四)按使用借貸契約係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出具
    土地使用同意書，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土地受讓人並不
    當然繼受其前手與土地使用人間之法律關係，土地使用人不
    得執該法律關係對土地買受人主張其有使用土地之權利。惟
    於具體個案情形，法院仍得斟酌土地買受人行使權利，有無
    違反誠信原則而為判斷。又特定當事人間倘以不動產為標的
    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
    ，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所明知者，縱
    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因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
    示作用，自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
    並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基於「債權物
    權化」法理所衍生之結果，如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
    知，縱為債權契約，其契約內容仍非不得對第三人發生法律
    上之效力。前上述，○○○、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均
    有經當時農舍所坐落之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而與之分別成
    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其中○○○興建農舍時，○○○雖非000號
    等6筆土地共有人，惟其父○○○為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並同
    意○○○興建農舍，○○○與○○○已成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嗣
    於69年9月24日贈與移轉000號等6筆土地之持分予○○○，○○○
    復於104年5月6日將其中應有部分1/200移轉登記予其妻楊阮
    美綉(見原審卷一24、27頁土地登記謄本)，基於期長密切之
    親屬生活與地緣關係，○○○與楊阮美綉於繼受000號等6筆土
    地持分時，對於○○○與○○○間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應有所知
    。至於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已係該等農舍所坐
    落之000號土地、000號土地共有人，並同意楊進松、楊進田
    興建農舍而各與之成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嗣於104年5
    月6日將000號土地、000號土地其中應有部分1/200移轉登記
    予楊阮美綉，則基於夫妻至親及親族地緣長期關係，楊阮美
    綉於繼受000號土地、000號土地時，對於○○○與楊進松、楊
    進田間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自亦知之甚明。是○○○、楊進
    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與各該農舍所坐落之系爭土地共有
    人所成立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均應對繼受系爭土地持分之
    楊阮美綉發生法律上效力。從而，○○○之繼承人即楊王錫等6
    人、楊進松、楊進田抗辯其等係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興建農舍
    ，並未妨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所有權一節，即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楊阮美綉請求對造協同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
    管制，係違反農舍辦法第12條第3項之規定，且○○○、楊進松
    、楊進田係經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興建農
    舍，並未妨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所有權，故楊阮美綉以其系
    爭土地所有權受妨害為由，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
    1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關於楊王錫等6人部分），分別
    請求楊王錫等6人就○○○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就楊進松農舍
    建造執照；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
    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分別辦理解除
    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判命楊王
    錫等6人應協同楊阮美綉就○○○農舍建造執照，向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楊阮美綉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000號等6
    筆土地之套繪管制，自有未洽。楊王錫等6人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
    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原審為楊阮美綉敗訴部
    分，核無不合，楊阮美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聲明廢棄，尚屬無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楊王錫等6人上訴為有理由，楊阮美綉上訴
    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劉惠娟
　　　　　　　　　　　　　　　　　　　法　官　蔡建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楊阮美綉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詹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5號
上  訴  人  楊阮美綉
訴訟代理人  饒鴻鵬律師
複 代 理人  饒心雅律師
訴訟代理人  蔡得謙律師
上  訴  人  楊王錫  
            楊金樹  
            楊淑蘭  

            楊蘭英  

            楊桂花  
            楊文龍  
被 上訴 人  楊進松  
            楊進田  
上  八  人
訴訟代理人  曾耀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協同辦理解除建築套繪管制事件，楊阮美綉、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561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暨命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楊阮美綉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楊阮美綉之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關於命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負擔訴訟費用部分、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楊阮美綉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楊阮美綉主張：
(一)楊阮美綉係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分割自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分割自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0地號）、000（重測前為○○○000-0地號）、000（分割自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0地號）地號土地（以上6筆土地合稱000號等6筆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自0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000-00地號，下稱000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自000-00地號，重測前為○○○000-00地號，下稱000號土地，以上8筆土地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部分各為1/200(均係楊阮美綉之配偶○○○以民國104年4月16日夫妻贈與為原因，於104年5月6日移轉登記予楊阮美綉，惟○○○仍保有系爭土地部分之應有部分而為共有人）。
(二)⒈訴外人○○○(已歿，對造上訴人楊王錫、楊金樹、楊淑蘭、楊蘭英、楊桂花、楊文龍等6人為○○○之法定繼承人，下稱楊王錫等6人)未經000號等6筆土地之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於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下稱○○○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設○○○○○00○0○0○○000000○○鄉○○○0000號自用農舍建造執照(下稱○○○農舍建造執照)。⒉被上訴人楊進松未經000號土地共有人○○○同意，擅自於73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號、00○，下稱楊進松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73年8月25日柒參建管建字第3263號建造執照(下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⒊被上訴人楊進田未經000號土地共有人○○○同意，擅自於74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農舍(門牌號碼為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下稱楊進田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74年12月10日柒肆建管建字第5243號建造執照(下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
(三)○○○農舍、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均屬無權占有上開所坐落土地，致該等土地遭套繪管制，妨害楊阮美綉等共有人就該等土地所有權之行使。楊阮美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關於楊王錫等6人部分），分別請求楊王錫等6人就○○○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分別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等語。
二、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辯以：農舍建築基地因套繪管制不得分割，為公法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非當事人得自由處分，楊阮美綉為本件請求已無理由。況○○○、楊進松、楊進田興建上開農舍，均有經當時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同意，始能取得改制前臺中縣政府核准興建，並未違法，楊阮美綉自有容忍義務等語。
三、原審為楊阮美綉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判命楊王錫等6人應協同楊阮美綉就○○○農舍建造執照，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楊阮美綉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000號等6筆土地之套繪管制，並駁回楊阮美綉其餘之訴。楊阮美綉及楊王錫等6人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楊阮美綉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楊阮美綉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廢棄。㈡楊進松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000號土地之套繪管制。㈢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000號土地之套繪管制。楊王錫等6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楊阮美綉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兩造答辯聲明均為：駁回對造上訴。
四、本院之判斷：
(一)楊阮美綉主張其夫○○○於104年5月6日贈與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200予伊，楊王錫等6人之被繼承人○○○於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於73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楊進松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於74年間在000號土地上興建楊進田農舍，並向改制前臺中縣政府建設局申請核發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致系爭土地分別遭上開建築執照套繪管制等事實，有上開建造執照、土地登記謄本、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2年1月5日函(原審卷一第85-89、179-287、309-310頁)為證，且為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所不爭執，堪信屬實。
(二)按農業發展條例(下稱農發條例)第18條第5項規定「前四項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最高樓地板面積、農舍建蔽率、容積率、最大基層建築面積與高度、許可條件、申請程序、興建方式、許可之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下稱農舍辦法）第12條規定「（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於核發建造執照後，應造冊列管，同時將農舍坐落之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之清冊，送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並副知該府農業單位建檔列管。（第2項）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地籍套繪圖上，將已興建及未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分別著色標示，未經解除套繪管制不得辦理分割。（第3項）已申請興建農舍領有使用執照之農業用地經套繪管制，除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除：一、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二、非屬農舍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三、農舍用地面積與農業用地面積比例符合法令規定，經依變更使用執照程序申請解除套繪管制後，該農業用地面積仍達零點二五公頃以上。（第4項）前項第三款農舍坐落該筆農業用地面積大於零點二五公頃，且二者面積比例符合法令規定，其餘超出規定比例部分之農業用地得免經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逕依變更使用執照程序解除套繪管制。（第5項）第三項農業用地經解除套繪管制，或原領得之農舍建造執照已逾期失其效力經申請解除套繪管制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將農舍坐落之地號、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及解除套繪管制之所有地號清冊，囑託地政機關塗銷第一項之註記登記」。前開規範目的，除在落實農發條例第18條規定，確保農舍與其坐落農地面積、比例符合法令外，亦在使已興建農舍所餘農業用地仍確供積極農業生產使用，保障基本農業經營規模及農地完整性，避免農舍與農業用地分由不同人所有，造成農地未確供農業經營利用、過度細分問題，達成農發條例第1條所定確保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立法目的。由上開法令可知，農發條例授權農舍辦法訂定之相關套繪管制之規定，屬公法上對於所有權之限制，所有權人自不得任以意思表示解除該等限制。系爭土地為農舍建築基地，其所受套繪管制事項，既為公法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限制，且為主管機關之行政職權，並非當事人間權利義務之私權事項，自非當事人得自由處分。而農舍辦法第12條第3項已明定，除符合該項所列三款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除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套繪管制，楊阮美綉自承系爭土地並無符合前述三款情形(本院卷第243頁)，則其請求對造協同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即屬違反前開公法上強制規定，自不能准許。楊阮美綉請求再開辯論，調查其得否執法院判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套繪手續等情，因前開說明，本院認無必要再開辯論調查之。至於楊阮美綉所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26號判決，其案情事實係農舍所有人可依法辦理變更建築物用途為住宅，據以解除相關土地之套繪管制，卻拒絕辦理，致妨害他人就相關土地所有權能之行使；另所引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6號解釋內容，則並非針對農舍套繪管制所為，與本件訟爭事實及法律關係均有不同，自難比附援引為有利楊阮美綉之依據。　
(三)再者，楊阮美綉雖主張○○○、楊進松、楊進田興建上開農舍時，均未經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屬無權占有農舍所坐落之土地云云，惟查：
　⒈證人即○○○之弟、楊阮美綉之夫○○○證稱：我知道楊進田約74年間有在000號土地上、楊進松約73年間有在000地號上興建房屋，他們在蓋我經過有看到。我有與父親○○○同住。○○○約69年間在000號等6筆土地上興建房屋時，我知道，我都有從那邊經過有看到，那是祖先分的土地，是祖先分給他們的所在（台語）。○○○、楊進松、楊進田先後興建農舍時都沒有經過我同意，我當時沒有做什麼處理或反應，想說都是祖先分的，他們管理的，我不會去擋。祖先分的土地，我們有分管，就祖先分的那個地方給你管理，田這樣給你做。○○○、楊進松、楊進田蓋房子的地方，就是分給他做田的範圍。我也有分到，範圍在楊進松、楊進田的前面等語（原審卷二第104至109頁）。依其所證，可知○○○、楊進松、楊進田係在渠等各自分管之祖產共有土地上興建農舍，故○○○即便自始明知農舍興建之事，卻從未有任何反對之舉，衡量此等利害關係與時空背景，○○○、楊進松、楊進田當初系爭土地興建農舍，欲徵得祖產土地共有人同意使用各農舍所坐落之土地，應非難事。
　⒉○○○雖另證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均未經伊同意，且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伊之印文（見原審卷一第441、445、431頁）並非真正，亦非伊所蓋用云云(原審卷二第104至108頁）。惟查○○○興建農舍時，其父○○○始為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並非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此為楊阮美綉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3、244頁)，故○○○興建農舍時本無須徵得○○○同意，而其與○○○既為父子至親關係，且所使用之土地本為其分管之土地，衡情○○○應有同意○○○興建農舍。且證人○○○(與○○○、○○○為堂兄弟關係)亦證稱：伊為○○○農舍坐落土地之共有人，因為土地是共有的，○○○要興建房屋必須取得全體共有人同意，所以才來找伊蓋印章。當時○○○是向伊大哥○○○說要請土地共有人蓋章，伊就將伊印章放在○○○處，並授權○○○蓋章表示同意，○○○也有同意，堂兄弟要蓋房子，大家都會表示恭喜，不可能去反對。另外有兩個堂兄弟也有蓋房子，伊也有同意並用印，印象中三個堂兄弟蓋房子大約都是同一個模式等語（本院卷第183-186頁），堪認○○○興建農舍時，應有徵得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同意並蓋章出具同意書。
　⒊雖臺中市○○區○○000○0○0○○○○○○○○00○鄉○○○00000號自用農舍使用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第3828號建築執照等申請書卷內，經確認查無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原審卷二87頁)。惟參前開○○○明確證述有蓋章出具同意書面；再觀之臺中市○○區○○於000○0○00○○○區○○○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69神鄉建字第14959號自用農舍使用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第3828號建築執照申請案卷所附「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自用農舍建造執照申請書」上記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一份」、另在「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自用農舍建造執照審查表」之「(3)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審查結果欄內打「ˇ」（見原審卷二21頁）；且○○○農舍申請興建時，依法須檢附全部土地共有人使用權同意書，此有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4月17日函可憑（本院卷135頁），足見○○○申請興建農舍時，應有檢附全部土地共有人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僅因年代久遠資料逸失或其他不明原因，致69神鄉建字第14959號自用農舍使用執照及其69神鄉建字第3828號建造執照申請案卷未存在該等文件，尚不得以此推認○○○興建農舍未徵得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之同意。
　⒋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分別有經當時之000號土地、000號土地共有人同意一節，有前開證人○○○之證詞，及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卷宗內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見原審卷一第441、445、431頁，其上均有土地共有人○○○、○○○之印文）為證。○○○雖證稱前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伊之印文並非真正且非伊所蓋用云云。惟如前述，○○○自始明知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之事，卻從未有任何反對或異議之舉，堪認楊進松、楊進田應有徵得○○○同意，否則○○○當不致長期容任渠等於共有土地上興建農舍、侵害自身使用共有土地之重大權益，故○○○證稱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均未經伊同意一節，悖於常理，不足採信。且證人即楊進松之胞姐○○○已證稱：楊進松農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是伊拿去給○○○蓋的，計有二次，伊沒有注意○○○之父○○○之印文是誰蓋的，但當時○○○與○○○同住等語(原審卷二第33-36頁)；證人即楊進田之配偶○○○○○○亦證稱：楊進田農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是伊在○○○家拿給當時住伊隔壁之○○○夫妻蓋的，當時伊在客廳等，楊進順他們蓋好後就交予伊，但伊忘記當時是○○○夫妻何人蓋的等語(原審卷二第29-32頁)，復核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相同，堪認○○○確有蓋印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而同意楊進松、楊進田於共有土地上興建農舍。
　⒌楊阮美綉雖以○○○於70年11月4日開立郵政存簿儲金帳戶時於印鑑單上所留印文(本院卷115頁)，及於104年1月12日在臺中○○○○○○○○○申請印鑑證明時於申請書上所留印文(本院卷111頁)，均與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之印文不同為由，主張該等同意書上○○○之印文並非真正云云。惟按一般人擁有並使用多顆印章蓋用於不同文件，事屬平常，自不得以前開文書上之印文不同，否定前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上○○○印文之真正。
　⒍從而，被告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抗辯：○○○農舍、楊進松農舍、楊進田農舍之興建，均經當時所坐落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一節，應可採信。
(四)按使用借貸契約係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土地受讓人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土地使用人間之法律關係，土地使用人不得執該法律關係對土地買受人主張其有使用土地之權利。惟於具體個案情形，法院仍得斟酌土地買受人行使權利，有無違反誠信原則而為判斷。又特定當事人間倘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所明知者，縱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因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自應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並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基於「債權物權化」法理所衍生之結果，如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縱為債權契約，其契約內容仍非不得對第三人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前上述，○○○、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均有經當時農舍所坐落之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而與之分別成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其中○○○興建農舍時，○○○雖非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惟其父○○○為000號等6筆土地共有人並同意○○○興建農舍，○○○與○○○已成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嗣於69年9月24日贈與移轉000號等6筆土地之持分予○○○，○○○復於104年5月6日將其中應有部分1/200移轉登記予其妻楊阮美綉(見原審卷一24、27頁土地登記謄本)，基於期長密切之親屬生活與地緣關係，○○○與楊阮美綉於繼受000號等6筆土地持分時，對於○○○與○○○間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應有所知。至於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已係該等農舍所坐落之000號土地、000號土地共有人，並同意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而各與之成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嗣於104年5月6日將000號土地、000號土地其中應有部分1/200移轉登記予楊阮美綉，則基於夫妻至親及親族地緣長期關係，楊阮美綉於繼受000號土地、000號土地時，對於○○○與楊進松、楊進田間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自亦知之甚明。是○○○、楊進松、楊進田興建農舍時，與各該農舍所坐落之系爭土地共有人所成立之土地使用借貸契約，均應對繼受系爭土地持分之楊阮美綉發生法律上效力。從而，○○○之繼承人即楊王錫等6人、楊進松、楊進田抗辯其等係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興建農舍，並未妨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所有權一節，即屬可採。
五、綜上所述，楊阮美綉請求對造協同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係違反農舍辦法第12條第3項之規定，且○○○、楊進松、楊進田係經系爭土地共有人同意有權占用系爭土地興建農舍，並未妨害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所有權，故楊阮美綉以其系爭土地所有權受妨害為由，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關於楊王錫等6人部分），分別請求楊王錫等6人就○○○農舍建造執照；楊進松就楊進松農舍建造執照；楊進田就楊進田農舍建造執照，應偕同楊阮美綉及其他全體共有人，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分別辦理解除系爭土地之套繪管制，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判命楊王錫等6人應協同楊阮美綉就○○○農舍建造執照，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楊阮美綉與其他共有人所共有000號等6筆土地之套繪管制，自有未洽。楊王錫等6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原審為楊阮美綉敗訴部分，核無不合，楊阮美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尚屬無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楊王錫等6人上訴為有理由，楊阮美綉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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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劉惠娟
　　　　　　　　　　　　　　　　　　　法　官　蔡建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楊阮美綉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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